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建设〕第34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乐山市市中区蓝小象台球俱乐部

	违法事实
	乐山市市中区蓝小象台球俱乐部（经营者：李坤泽）在乐山市市中区凤凰路南段151号2楼3号的778桌球俱乐部（乐山新广场店），在未办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的情况下于2024年10月开始营业，该店使用面积1825平方米。2025年4月11日，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当事人送达《责令停止（改正）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（乐中消安〔2025〕第00017号），要求其在5月11日前完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手续，办理备案并接受抽查。当事人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未办理消防验收备案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三条第二款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三款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3.00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9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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